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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9_99_85_E8_B4_B8_E6_c32_478766.htm 1. 进出口人在贸易合

同中，规定使用信用证支付方式。 2. 进口人向当地银行提交

开证申请书，同时交纳押金或其它保证。 3. 开证行根据申请

内容，向出口人（受益人）开出信用证，并寄交通知银行。

4. 通知行核对印鉴或密押无误后，将信用证寄交给出口人。

5. 出口人审核信用证与合同相符合后，按照信用证规定装运

货物，并备齐各项信用证要求的货运单据，在信用证有效期

内，寄交议付行议付。 6. 议付行按照信用证条款审核单据无

误后，按照汇票金额扣除利息，把货款垫付给出口人。 7. 议

付行将汇票和货运单据寄开证行（或其指定的付款行）索偿

。 8. 开证行（或其指定的付款行）核对单据无误后，付款给

议付行。 9. 开证行通知进口人付款赎单。 开证人付款并取得

货运单据后，凭此向承运人提货。 >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
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